《盐城市亭湖区2025-03号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满足城市发展用地需求，规范征地程序，保障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的通知》（自然资规〔2023〕7号）、《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开展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工作的通知》（苏自然资函〔2021〕15 号）、《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深入推进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工作的通知》（苏自然资函〔2024〕939号）、《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苏政发〔2021〕87号）、《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盐城市市区（不含大丰区）2023年度公示地价更新成果的通知》（盐政传发〔2024〕39号）、《盐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盐城市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实施办法的通知》（盐政规发〔2022〕4号）等政策规定，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政府组织编制了《盐城市亭湖区2025-03号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现公示如下：

一、片区基本情况

本方案位于亭湖区便仓镇，包括1个片区，便仓全民创业园东片区，开发片区范围总面积4.3601公顷（成片开发范围以最终批复为准），片区类型为工业主导型片区。

二、成片开发的必要性

便仓镇全民创业园是亭湖区为促进乡镇经济发展、推动全民创业而打造的重要产业平台。主要面向中小微企业、返乡创业人员、大学生创业团队等，提供低成本、便利化的创业空间，重点发展轻工业、农产品加工、电商物流、智能制造等产业。园区规划科学，配备标准化厂房、办公场所、仓储物流设施等，水电、通信、道路等基础设施完善，部分区域实现“五通一平”，结合便仓镇农业优势，支持农产品深加工、冷链物流等产业发展，已吸引数十家企业入驻，带动当地就业数百人，形成了初具规模的产业集群，促进便仓镇经济多元化发展。
通过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的编制将有序推动片区内的地块开发时序，控制地块开发面积，使其更具规范性、合理性，有效促进开发片区内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

三、公益性用地

片区内绿地与广场用地属于公益性用地，划定的1个片区内，工业主导类工矿用地面积占片区总面积60%以上，公益性用地比例达到20%以上，满足《江苏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指南》（试行）的要求。
四、规划符合情况

1、本方案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发展定位要求，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

2、成片开发范围全部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

3、根据相关规划，片区规划地类包括工业用地、绿地与广场用地等，本方案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

五、永久基本农田及生态保护情况

本方案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也不涉及省级生态空间管控区域。

六、拟建项目、开发时序和实施计划

成片开发范围内拟建设项目以产业项目为主，配套建设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类项目，计划在2025年启动土地征收工作。

七、征地农民利益保障

为维护被征地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规范征地补偿程序，根据《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苏政发〔2021〕87号）、《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盐城市市区（不含大丰区）2023年度公示地价更新成果的通知》（盐政传发〔2024〕39号）、《盐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盐城市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实施办法的通知》（盐政规发〔2022〕4号）等相关文件规定开展工作。

接待时间：工作日8:30-11:30，14:30-18:00

联系电话：0515-68603503

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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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片开发范围以最终批复为准）
